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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坛教人字〔2017〕35 号

关于举办金坛区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优秀论文
与优秀项目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促进我区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工作的水平提升与不断创

新，促进我区教师继续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工作的深入开

展，决定面向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举办金坛区中小学、幼儿园教

师校本培训优秀论文与培训优秀项目案例评选活动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活动组织机构

主办：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
承办：常州市金坛区教师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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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评作品内容要求

参评的论文或项目案例的主题均应切实着眼于“校本培训”，

与“校本培训”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、学校

管理、课堂教学等方面的论文和案例不在此次评选的范围内。参

评论文和案例的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论文

1．主要反映近两年来各地各校在深入开展教师校本培训工

作中的先进经验，校本培训的理论思考，校本研训一体化的探索，

学校文化与校本培训，学校校本培训的诊断，校本培训的课程设

计与实施以及评价研究，校本培训的品牌故事与成长研究，等等。

2．论文要贴合当前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和新课程实施背景下

的教师专业发展实际，体现教师专业标准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相

关理念与要求对学校校本培训工作的引领，突出在促进教师专业

发展工作中的创新意识与创新举措。

3．要反映校本培训工作中的有效举措和相关的理论思考，

但不要面面俱到的经验介绍，最好是在某一方面有鲜明特色的深

入探索。

（二）案例

1．主要面向近两年来已经实践并已被证实是确有成效的校

本培训项目；构想性的尚未付诸实施的项目设计也可参加评选，

但须注明。

2．参评案例要求突出学校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的“设计”

意识、“品牌”意识和新鲜“创意”；方案的操作性强，在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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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；项目设计应充分体现现

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相关理念，贴合学校主动发展规划的实际。

3．案例内容（格式）应包含：活动名称；实施背景；活动

主题与目标（创意点与理论依据）；活动内容设计；活动步骤与

操作要点；实施效果与反思；改进的设想等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1．“校本教研”与“校本培训”关系密切但又有所区别，

侧重点不尽相同，不能以“校本教研”概括或代表学校的校本培

训工作。

2．幼儿园参评的论文或案例要突出园本培训的具体措施与

成效，对培训过程中的教学与研讨实录以及反思与重建过程的叙

述要精简，不能过于详细。

3．参评的论文或项目案例未在市级及以上各类评比中获奖；

在往届常州市校本培训论文和项目案例评比中获过奖的相同主

题的论文或相同内容的项目案例，不再参加本次评选。

三、格式要求

文稿页面设置一律用 A4 纸；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，1.5 倍

行距；标题用三号黑体字；标题下用四号楷体字注明单位全称与

作者姓名，如为集体作品，请注明执笔人及所有参与者姓名、职

务；首页左上角用五号楷体字注明“校本培训案例”或“校本培

训论文”字样。文稿最后须附作者（执笔人）简介与联系方式（详

细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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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评数量要求及送交方式

每校至少提交参评论文与案例各一篇，由学校统一打包发送

至本次评选专用邮箱，本次评选无需送交纸质打印稿。

本次评选专用邮箱：jtfzp@126.com；

邮件标题统一为：“学校名称-校本培训论文案例评选”；

所有参选论文或案例的文件名统一为：“论文-学校名称-

作者姓名”或“案例-学校名称-作者姓名”；

联系电话：82368536；

联系人：冯正平。

五、截止时间及其他事项

本次评选活动的文稿接收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

逾期不再接收。

本次评选活动中优秀论文与案例各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。

征集活动结束后，将组织专家对参评案例与论文进行评审，对优

秀论文与案例进行表彰，并将优秀作品送至常州参加“常州市第

六届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暨第五届校本培训优秀

项目案例”评选活动。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
2017 年 10 月 20 日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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